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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向求助者提供咨询、 帮助或代理诉讼的律师， 可直接与 《律师周刊》 联系。

《律师周刊》 将及时刊登律师提供的咨询。

无论是求助者还是律师， 都可通过来信或电子邮件与 《律师周刊》 联系。

来信请寄： 上海市小木桥路 268 弄 1 号 4 楼 《上海法治报》 “我要找律师” 栏目， 邮编 200032。

或发送电子邮件到 lszk99＠126.com； 也可扫右边的二维码关注 “法律服务” 栏目， 并提出咨询。

我哥哥和嫂子结婚 8

年， 有一个儿子已经 7 岁

了。

前年我哥哥因为车祸

去世 ， 今年嫂子想要再

婚， 想让我父母抚养这个

孩子。

问题是我父母年纪都

已经大了 ， 实在无力抚

养。

请问律师， 像这种情

况， 孩子应该由谁抚养？

———徐小姐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

杨东律师回复如下：

你的哥哥去世后， 嫂

子作为母亲有抚养未成年

子女的义务。

根据 《民法典》， 有

负担能力的祖父母、 外祖

父母， 对于父母已经死亡

或者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

年孙子女、 外孙子女， 有

抚养的义务。

因此， 只要你嫂子没

有死亡且有抚养能力， 你

的父母是没有义务抚养这个

孙子的。

《民法典》 还规定， 父

母不履行抚养义务的， 未成

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

成年子女， 有要求父母给付

抚养费的权利。

因此， 如果你嫂子强行

将孩子留给老人抚养， 老人

既可以依法要求其接走孩子

履行抚养义务， 也可以自行

抚养 ， 但要求她支付抚养

费。

嫂子想要再婚， 孩子由谁抚养想要提出辞职， 是否应当补偿

我与公司的劳动合同尚未到期，

现在因为公司领导层调整， 新领导对

我们部门和我的工作提出了很多要

求， 工作量大大增加， 但收入却没有

提高。

请问律师 ， 如果我据此提出辞

职， 能否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补偿？

———韩小姐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复

如下：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的规定， 劳动

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

位，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如果是劳动者主动提出辞职， 无论

辞职的原因是什么， 用人单位都无须支

付因解除劳动合同而导致的补偿金。

我和女友恋爱时曾给

她买过不少东西， 包括出

资替她买了一辆车， 登记

在她名下。

现在我们分手了， 我

说其他东西都不要了， 但

这辆车我想收回， 请她配

合我去过户， 可她不肯，

说车是送给她的就归她所

有。

请问律师， 我有没有

可能收回这辆车？ 我该怎

么做？

———吴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

杨东律师回复如下：

根据我国有关法律规

定， 赠与合同履行后一般

不能撤销。

你为前女友购车， 且

将车登记在女友名下， 即

视为赠与已经完成， 很可能

是要不回来的。

现在你只能主张该赠与

为附条件的赠与， 即以双方

结婚为条件。 现双方分手，

该赠与合同因所附条件未成

就而未生效， 前女友应向你

返还车辆。

当然， 这一诉求能否获

得法院的支持还须视具体案

情而定。

购车赠与女友， 分手能否索回

出书获得版税， 是否夫妻共有

我和丈夫打算离婚， 目前已经处

于分居状态。 除了现有的房产、 存款

等夫妻共同财产之外， 我丈夫先后出

版了 2 本著作， 应该有相应的版税收

入。

请问律师， 分居多久才符合离婚

的条件？ 分居期间的版税收入是否属

于夫妻共同财产？ 如果我无法了解相

关合同的具体内容以及版税的具体金

额该怎么办？ ———林女士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

复如下：

根据 《民法典》 的规定， 夫妻一

方要求离婚的， 可以由有关组织进行

调解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

讼。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 应当进

行调解； 如果感情确已破裂， 调解无

效的， 应当准予离婚。

有下列情形之一， 调解无效的，

应当准予离婚：

（一） 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

（二） 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

遗弃家庭成员；

（三） 有赌博、 吸毒等恶习屡教

不改；

（四） 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

（五） 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

情形。

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 双方

又分居满一年， 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

的， 应当准予离婚。

对于夫妻共同财产， 《民法典》 规

定：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

列财产， 为夫妻的共同财产， 归夫妻共

同所有：

（一） 工资、 奖金、 劳务报酬；

（二） 生产、 经营、 投资的收益；

（三） 知识产权的收益；

（四） 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 但是

本法第一千零六十三条第三项规定的除

外；

（五 ） 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

产。

夫妻对共同财产 ， 有平等的处理

权。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

法典〉 婚姻家庭编的解释 （一）》， 民法

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

的 “知识产权的收益”， 是指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 实际取得或者已经明确可以

取得的财产性收益。

因此，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 实际取得或者已经明确可以取得的

著作版税收入， 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

如果你的丈夫对于出版合同和版税

的具体情况予以隐瞒， 你可以委托律师

依法进行调查。

我父亲早年过世， 母

亲独自一人在老家生活，

我和一个弟弟一个妹妹都

在外地工作。

最近母亲告诉我， 她

已经自己写了一份遗嘱，

并且签名摁了手印。

请问律师， 这样的遗

嘱是否有效？ ———肖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

杨东律师回复如下：

根据 《民法典》 的规

定， 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

笔书写， 签名， 注明年、

月、 日。

当然， 立遗嘱时， 遗

嘱人必须具备相应的民事

行为能力。

因此， 你可以根据上述

法律规定来确定遗嘱的效

力， 主要须审查笔迹、 签名

及相应的日期。

为了确保遗嘱内容的效

力， 避免日后产生纠纷， 你

也可以建议母亲依据 《民法

典》 的规定， 订立其他形式

的遗嘱。

老人自书遗嘱， 是否具有效力

婚姻家庭

欲增抚养费用， 能否获得支持

我的朋友张先生和妻子离婚时，

由法院确定他每月支付 1000 元的抚

养费。

最近前妻以孩子要上学费高昂的

民办学校为由， 要求张先生每月额外

支付一笔教育费。

请问律师， 张先生前妻的诉求在

法律上是否能获得支持？

———刘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

复如下：

根据 《民法典 》 的规定 ， 离婚

后， 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 另一方

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 负担

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 由双方协

议； 协议不成的， 由人民法院判决。

前款规定的协议或者判决， 不妨

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

过协议或者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法

典 〉 婚姻家庭编的解释 （一）》 明确 ：

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七条所称 “抚养

费”， 包括子女生活费、 教育费、 医疗

费等费用。

据此， 离婚时协议确定或者由法院

判决确定的抚养费， 其中不仅包括生活

费， 还包括子女的教育费和医疗费， 额

外再要求支付教育费或者医疗费的， 一

般情况下难以在法律角度获得支持。

当然， 如果抚养子女的一方或者子

女的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 ， 可以依据

《民法典》 关于 “前款规定的协议或者

判决， 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

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者判决原定数额的

合理要求” 这一规定提出诉求。

物业房产

我住的房子是单位分

配的公房， 三个儿子未结

婚前都居住在此， 二儿子

和三儿子婚后都搬走了，

而大儿子仍旧和我住在一

起。 多年前进行房改时我

买下了这处房子， 也拿到

了产权证。

现在因为这套房子，

我和大儿子产生了矛盾，

他表示， 由于他的户口在

此处， 因此他依法享有居

住权， 可以长期居住。

大儿子还说， 这套房

子将来如果作为遗产分

割， 他作为长子应得到照

顾多分一点。

请问律师， 他的说法

是否有法律依据？

———谢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

杨东律师回复如下：

你大儿子的两个说法

都是不成立的。

首先， 你大儿子的户

口在这处房产中， 并不代

表他对该房产拥有所有

权， 只有房产证上列明的所

有人才可以处分这处房产。

根据 《民法典》， 设立

居住权， 当事人应当采用书

面形式订立居住权合同。

也就是说， 并不是有户

口就代表有居住权。

至于继承问题， 如果你

没有订立遗嘱， 遗产将按照

法定继承的方式分配给继承

人。

由于三个儿子属于同一

顺序的继承人， 一般来说遗

产应当均分。

房产引发纠纷， 咨询相关问题


